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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已中标项目正式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四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项下四方义务履行全部结束

之日止。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

成的风险。 

二、合同签署概况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于 6

月收到湖南省国鼎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永兴县

智慧教育采购项目的中标单位。公司已对相关中标情况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于

2017年 6月 1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收到中标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3）。 

公司已与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银都”

或“甲方”）、永兴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永兴县

教育局（以下简称“丁方”）签署完成《永兴县智慧教育采购项目合同书》（以

下简称“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3,980,777元。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甲方（采购人）：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训才 

注册资本：88039.19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 5月 21 日 

住所：湖南省永兴县便江镇永兴大道 491号 

经营范围：城镇、园区、交通道路、农林、水利水务、旅游、教科文体卫等

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国家禁止和专项审批的除外，需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乙方（供应商）：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陈炽昌 

注册资本： 63377.247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 6月 9日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 88号尚峰金融商务中心 5座 18层之一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销售：电化教学设备、教学软件、

电子产品、百货；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业务；教育信息咨询；设备

租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商品流通信息咨询(不含劳务、金

融期货、房地产、出国留学）；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开发及推广；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设计、施工、维修；国内版图书、期刊、报纸批发零售（中小学教材除外）；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按许可证核定的项目经营）。 

 

丙方（采购人）：永兴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李江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6日 

住所：湖南省永兴县便江镇永兴大道 491号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建设、开发经营与资产管理。（国家禁



止经营的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丁方（监管人）：永兴县教育局 

地址：湖南省永兴县城关大桥路 19号 

 

甲方已将该中标事项授权并转交其所属子公司丙方进行具体实施，甲方承担

其法律责任。 

2、公司与甲方、丙方、丁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3、除此项目外，公司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甲方、丙方、丁方发生业务

往来。 

4、甲方为国有独资企业，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时间：2017年 6月 23日 

2、合同签署地点：湖南省永兴县 

3、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四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4、合同的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项下四方义务履行全部结束

之日止。 

5、合同金额：人民币43,980,777元 

6、合同标的：智慧教育项目设备及软件 

7、实施方式：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在永兴县注册全资子公司负责

合同期内运营维护和其他教育信息化服务，丁方负责本次项目的实施组织及考核

监管工作。 

8、增值运营服务：乙方获得永兴县智慧教育项目运营特许经营权，运营期

限8年，运营期满后可考虑优先与乙方续签运营合同。 

9、结算方式：前期建设资金由乙方垫付至项目验收合格之后，政府分8年支

付给乙方（前3年每年付20%，中间3年每年付10%，剩余2年每年付5%），未付部分

按6%计算利息；项目正式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第一年款项，余下7年的支付

时间月日同第一年。 



10、违约责任：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须按

国家法律和本合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一方应向对方支付一定的违约金。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是公司践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公司作为永兴县唯一的

教育信息化增值服务运营商，通过与地方政府在教育信息服务领域的深度合作，

联手打造智慧教育建设升级，有效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同时通过建设区域级教育

云平台，继续发挥和强化渠道服务优势，夯实校园服务入口基础，进一步扩大业

务覆盖和市场占有率。 

2、本合同的签订及履行，预计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

响； 

3、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交

易对方形成依赖。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

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

同的履行情况。 

八、备查文件 

1、《永兴县智慧教育采购项目合同书》。 

 

特此公告。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6 日 




